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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c) 

组织事项: 安排工作 

 

 

关于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届会议的工作设想说明 

秘书处的说明 

本说明的附件中列出了秘书处为协助各位与会者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

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届会议做好准备而编制的工作设想说明。 

                                                 
* UNEP/POPS/CO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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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届会议的工作设想说明 

1．本设想说明旨在向各位代表通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

大会第二届会议的初步规划和预计取得的成果，以期协助与会代表为本届会议做好

准备工作。大多数会前文件将于 2006 年 3 月中旬之前登入《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网

页（www.pops.int ）。这些文件的及时提供应能使各位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对之进行

审阅，展开磋商，并为确保会议切实取得预计成果做好其他各项准备工作。 

本届会议的目标和预期成果 

2．为本届会议订立的各项目标列于以下第 3、第 4 和第 5 段中，表明： 

(a) 依照《公约》相关条款，缔约方大会须在其第二届会议上作出的各项决定； 

(b) 依照《公约》相关条款，按规定须由缔约方大会在其第二届会议上作出的各

项相关决定，以便使缔约方大会得以在其第三届会议上作出相关决定，或为在其第

三和第四届会议之间的时段内发起各种程序做好准备； 

(c) 为使缔约方大会能够确保及时实施《公约》、以及确保使缔约方大会得以在

今后各年份中成功运作而需作出的各项决定。 

3．依照《公约》第 13 条第 8 款，缔约方大会必须在其第二届会议上就《公约》财

务机制的成效进行首期审查问题作出决定。 

4．缔约方大会必须在其第二届会议上决定发起一个进程，从而使它得以在其第三与

第四届会议期间的时段内着手展开各项相关工作： 

(a) 依照《公约》附件 B 第二部分第 6 段，发起一个进程，确保向缔约方大会提

供所规定的资讯，以便在其第三届会议及今后各届会议上对是否继续需要滴滴涕作

为病媒控制问题进行第二期评估； 

(b) 依照第 16 条第 1 款，商定发起一个进程，以便得以在其第三届会议上做出

相应的安排，从而使缔约方大会得以于 2008 年 5 月 17 日之前对《公约》的成效进

行评估。 

5．缔约方大会将需要在其第二届会议上作出下列各项决定，以确保《公约》得到及

时实施、并确保缔约方大会得以在今后各年份中成功运作： 

(a) 通过对特定豁免登记簿中的各个条目进行审查的标准； 

(b) 核可用于查明和对二恶英和呋喃排放情况进行定量的标准工具箱第二版，并

商定对之进行审查和增订的进程； 

(c) 除用于协助各国制订其国家实施计划的指南之外，商定一个用于完成编制社

会和经济评估指南及关于行动计划费用计算问题的指南的进程； 

(d) 通过一个关于审查和增订国家实施计划的详尽进程； 

(e) 确认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各位成员的任命、核可委员会所订立

的、关于从专家名册中遴选专家的标准、以及审议与委员会工作相关的其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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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明确拟在《公约》下相互交流的资讯涵盖范围、核可试行阶段信息交流活

动、以及商定一个用以完成《公约》下的信息交流中心战略计划草案的进程； 

(g) 商定《公约》下的区域和分区域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中心的职责范围、商定

选择各中心进程的规定、以及通过对这些中心的绩效进行评价的标准； 

(h) 商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在 2006－2010 年时期内实施《公

约》各项条款方面的各种需要的评估工作方式方法的职责范围规定； 

(i) 考虑编拟依照《公约》第 15 条进行汇报的电子系统所涉费用估算； 

(j) 作为缔约方依照《公约》第 15 条进行的汇报工作的一部分，通过就多氯联

苯作出汇报的格式； 

(k) 审议一项关于赔偿责任与补救措施的报告，并商定于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 

(l) 通过其 2007 年度预算； 

(m) 商定关于在秘书处、各缔约方观察员之间进行公务联系的安排； 

(n) 审议关于在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

公约秘书处和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

鹿特丹公约秘书处之间增强协同增效的方式方法问题。 

会议议程 

6．本届会议的议程说明(UNEP/POPS/COP.2/1/Add.1)中明确列述了将在本届会议上

予以讨论各项议题、以及涉及每项议题的相关会议文件和资料性文件。大多数文件

都明确介绍了《公约》的相关条款或缔约方大会所作相关决定；这些相关条款和决

定为在各项文件中所讨论的活动提供了授权。各项会议文件中还提出了似可由缔约

方大会采取的行动。邀请各缔约方代表团在本届会议举行之前、或最迟在会议审议

临时议程时向秘书处提出它们认为应予列入议程的任何事项。 

工作安排 

7．本届会议将自 2006 年 5 月 1－5 日举行为期五天的会议(星期一至星期五),同时

亦暂订于 4月 30 日（星期日）举行有所有区域的代表参与的区域磋商会议。 

8．提议自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分别举行两场为时三小时的全体会议(上午 10 时至下

午 1时和下午 3时至 6时)。目前未计划举行任何晚间全体会议。 

9．在星期一的会议上将首先举行本届会议的开幕仪式，继而着手讨论组织事项（临

时议程项目 2）。缔约方大会将选举主席团成员。依照议事规则，新当选的主席将在

选举主席团成员事项完毕之后立即开始行使其职责和任期。九名新当选的副主席则

将在本届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开始其各自的任期。 

10．在主席团成员选举结束后，缔约方大会将通过经酌情修正的本届会议议程，并

商定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11．缔约方大会将审议其议事规则（临时议程项目 3）。缔约方大会在其第一届会议

上已通过了其议事规则，但目前尚列于方括号中的第 45 条第 1 款的案文除外。缔约

方大会或愿讨论是否有可能最后确定该款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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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缔约方大会将审议各位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临时议程项目 4）。秘书处将向缔

约方大会介绍这一事项。依照议事规则第 20 条，将由主席团负责审查各位与会代表

的全权证书并在该周晚些时候向缔约方大会汇报审查结果。 

13．在转而讨论供缔约方大会审议可采取行动的事项（临时议程项目 5）之前，缔约

方大会或愿先着手讨论关于秘书处的活动及通过预算的议程项目（议程项目 6）。这

样将使秘书处有机会先行对预算进行初步介绍，并得以设立一个预算事项接触小

组，负责起草一项关于供资和预算问题的决定草案，供全体会议在该周晚些时候进

行审议和通过。 

14．缔约方大会或愿设立一个全体委员会，负责处理主要与临时议程项目 5 有关的

各项实质性议题、以及那些拟在临时议程项目 8（其他事项）下予以审议的涉及协同

增效问题报告的各项相关议题。 

15．缔约方大会或还愿设立一个接触小组，负责审议在全体会议上、全体委员会上

或在预算事项接触小组中提出的任何法律议题。 

16．在设立全体委员会之后，全体会议可能会暂时休会，直至星期五上午为止。全

体委员会则将一直到星期四结束之前连续举行会议。预算事项接触小组和法律事项

接触小组则将在整周内视需要举行会议。 

17．鉴于本届会议需处理为数众多的议题，而且会议时间较短，预计全体委员会将

需要首先处理列于第 3 和第 4 段中的各项目标。全体委员会可能亦需要在本届会议

前几天讨论第 5 段中所列的某些目标，以便视需要由各接触小组对所涉议题进行必

要审议，例如关于对协同增效问题研究进行的审议等。 

18．全体委员会可能需要针对各项具体议题设立接触小组和起草小组。为确保所有

与会者都能随时了解所设立的任何小组正在开展活动的情况，全体委员会分别于星

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上午举行的各次会议将首先审议来自各不同小组的报告。预

计全体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预算事项和法律问题接触小组的报告都将于星期五

上午提交全体会议。 

19．星期五的全体会议将使缔约方大会有机会通过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并根据全体

委员会、预算事项和法律事项接触小组、以及缔约方大会可能设立的任何其他附属
小组分别提交的决定草案作出决定。 

20．本届会议的报告很可能将在星期五下午进行审议。会议报告将是本届会议的一

项重要产出，用于提请各位与会者注意到在本届会议期间取得的进展情况和商定的

决定，为此是一份十分有用的文件（亦可用于向那些未出席本届会议的人员作出通

报）。本届会议截至星期四结束时的报告版本将于星期五经作出任何商定修正后在

全体会议上予以通过。按照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一届会议、以及其他多边

环境协定缔约方大会的会议通常采取的做法，缔约方可商定，会议报告中涉及星期

五全体会议的成果的部分将由报告员与秘书处合作予以编制，并经主席正式授权后

最后纳入本届会议的报告之中。 

 


